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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申报年审操作指南 

请使用 IE9 以上版本、谷歌或其他主流浏览器登陆 

 

残疾人就业申报年审 

（一）申报条件 

上年度已安排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1-8级）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 

    （二）申报时间 

  2021年申报年审时间为3月8日至6月30日，有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

人单位，根据本单位上年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申报

年审，经残联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未在规定时限申报年审的用人单位，均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三）申报方式（深圳市的用人单位申报年审咨询所在地的残联就

业服务机构） 

    1、网上申报 

    第一步：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www.gdzwfw.gov.cn）。点

击 →点击“省残联”→点击“公共

服务”→点击“广东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申报”→点击“在线申

办”。 

   如果已注册为广东政务服务网的实名单位用户，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

务网账号登录系统；进入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登录界面并切换到【法

人登录】界面。 

http://www.gdzwf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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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广东政务服务网账号密码、验证码，然后单击【登录】按钮，

即可完成登录。 

    注：如未注册广东政务服务网账号，请按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登录界面点击左下角 。注册过程如有疑问，请咨询电话 12345。 

    第二步：点击【年审申报】打开【申报残疾人职工】，选择【2021】

进入申报界面。 

  注：【2020】【2019】【2018】不能申报年审，仅供查询历史年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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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核对用人单位信息。如有变更，在对应位置如实申报填写

相关信息并【确认】。无需修改的，直接点【确认】(带*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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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点击“导入上年度残疾人职工”或“添加残疾人职工”信

息，完整录入所有残疾人职工信息。 

 

    未显示【导入上年度残疾人职工】按钮的，表示上年未申报年审，

则需点击【添加残疾人职工】按钮逐一申报信息： 

    1、如实完整录入残疾人职工信息后，点击【社保接口验证】。（如有

安排残疾人职工持残疾军人证的，请选择【残疾证类型】为“残疾军人

证”，并点击【上传残疾军人证明】按钮后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残疾军

人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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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参保月份图标显示绿色，未参保月份图标显示红色，若验证后系

统显示参保情况与实际参保月不相符时，点击不符合月份图标切换状态，

并点击左下角【上传社保证明】按钮，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残疾人职工

2020 年 1月至 12 月《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如是公务员，则上传

单位在职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 1月、6月、12月) 

 
 

3.对于不同用人单位在同年度相同月份重复申报同一个残疾人，为

保障和维护用人单位及残疾人基本权益，在申报年审时，年审系统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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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一家年审单位，对第二家单位同年度相同月份重复申报同一个残疾

人信息，年审系统自动拦截。 

4.有劳务派遣用人方式的单位，由派遣单位和接受用工单位通过签

订协议的方式协商一致后，将残疾人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

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得重复计算。接受用工单位申报年审时，点

击【上传社保证明】按钮后需上传双方加盖公章的派遣协议和派遣残疾

人职工人员名单，以及上年为残疾人职工购买社保的参保证明。 

    5.完成所有残疾人职工信息录入后，点击【下一步】。 

 

 

   第五步：对系统生成的《用人单位残疾人职工登记表》进行核实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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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用人单位申报信息后，系统根据《粤财社〔2017〕51 号》

实施办法标准自动计算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数。 

    注：用人单位安排 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 2 级）或《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 3 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 2 名残疾人就业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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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步：再次确认无误后，点击【申报】。 

 

 

第八步：申报完成后，需由后台工作人员进行审核，1-2 个工作日

出审核结果，用人单位可进入系统首页在右上角【待办事项】小图标点

击进入查看结果。 

 

 

 

注：如有疑问，请在首页左下角按照温馨提示咨询所在地的就业服务机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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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步：在首页右上角打开【待办事项】，显示待办事项列表，查

看“年审申报已通过复核”事项，系统显示《年审审核确认书》，点击左

下方的【确认】，申报年审完毕。（如用人单位需存档，点击【打印】生

成《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可重复打印。 

 

   注：“年审申报已通过复核”3天后，如用人单位未【确认】，系统将自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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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步：申报成功后，无论申报年审结果是否达到规定比例，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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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时间内（每年 8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自行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

报缴费。 

    

    2、上门申报 

    在网上申报年审不成功或有异常的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到所在地

的县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本单位上年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上门申报提交以下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①《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表》 

②《用人单位残疾人职工登记表》 

③2020年1至12月份为残疾人职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有效凭证等

材料（可从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网站打印《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 

④如残疾人职工是公务员，则提供单位在职人员工资发放明细表1月、

6月、12月的复印件。   

⑤有安排残疾人职工持“残疾军人证”的，需提供残疾军人证原件和

复印件。 

⑥如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由

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协商一致后，将残疾人计入其

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得重复计算。接

受用工单位申报年审时需提供双方加盖公章的协议复印件和派遣残疾人

职工人员名单，以及上年为残疾人职工购买的社保缴款个人明细、并如

实填报工资发放信息（实际工资不得低于接受单位所在地最低工资标

准）。 

   （四）缓减免缴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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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因遇到不可抗力自然灾害、连续两年亏损、破

产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等，根据《广东省残疾人联合

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缓减免管理办法〉的通知》粤残联〔2018〕63号文件规定，符合条件

的用人单位可在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内申请缓缴、减缴或免缴保障金，

未在规定时限内申请的均视为无办理需求。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职职工人数在 30人

（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缴纳保障金时税

务系统自动识别免征范围。（具体事宜咨询所在地的税务机关） 

   （五）电子系统网址 

 相关政策及表格可登录以下网站进行下载： 

 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www.gdzwfw.gov.cn，点击“切换区域和

部门”→点击“省残联”→点击“公共服务”→点击“广东省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申报”→点击“申请材料”下载表格。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 

    广东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网址：http://www.jyzx.gd.cn，点击左

上角“就业年审”→点击右上角“表格下载”→点击“残疾人就业申报

年审表格”。 

   （六）服务咨询电话 

    申报年审咨询：广东省残疾人就业服务咨询热线 12385。 

  网报注册咨询：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咨询热线12345。 

  广东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咨询电话：83334116。 

http://www.gdzwfw.gov.cn/
http://www.jyzx.gd.cn/

